
 

五、资格证明材料 

（一）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060号 邮政编码 310051 

注册资金 壹拾贰亿元整 成立时间 1984 年 01 月 21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士彦 电话 15397080102 

传真 0571-87378257 网址 www.chinacuc.com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钱向东 技术职称 高级会计师 电话 0571-8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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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须知要求供

应商需具有的各类

资质证书（若有） 

企业资质 

类型：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等级：甲级   

证书号：自资规甲字 21330237  

项目负责人资质 

项目负责人：贾志刚  

证书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乡规划师注册证书        

证书号：GH20163301519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艮山支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1202022309900026992 

供应商关联企业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

与供应商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 

1、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管理关系: 

钱向东，担任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公司高管。 

2、供应商控股及被控股关系说明: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被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控股关系说明如下: 

中联合（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占股 100% 

中机创新科技发展（重庆）有限公司，占股 60% 

浙江联宏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占股 80% 

浙江国联千邑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股 60% 

上海九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占股 100% 

浙江国联建设有限公司，占股 100% 

联合建工建设有限公司，占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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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占股 90% 

杭州国联节能技术有限公司，占股约 73% 

杭州国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占股 100% 

杭州中联施工图核审有限公司，占股 70% 

浙江信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占股 90%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占股 100% 

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占股 100%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占股 100%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占股 30% 

经营范围备注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工程咨询、勘察、设计、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所需

的设备和材料的采购；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担上述境

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进出口业务；工程招标代理和

施工总承包；机械、电子、轻工、环保、化工（危险化学品除外）、建

筑材料新产品研究开发及其开发产品的销售；机械设备制造；与主营业

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备注：本表后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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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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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质证书（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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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淮滨县农业农村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330000100001633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钱向东        

联系地址和电话：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060号     电话：0571-88151964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我单位（本

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

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

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

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公章）：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3 日 

 注：1、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

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

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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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资格审查资料 

格式自拟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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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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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出具 2024年 6月 1日以来任意 3个月依法缴纳

税收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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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出具 2024年 6月 1日以来任意 3个月

依法缴纳社保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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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

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承诺函（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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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 

承诺函 

 

致： 淮滨县农业农村局（采购人） 

在贵方淮滨县农业农村局淮滨县全域乡村振兴与第二批乡村振

兴示范区发展规划咨询费用项目（项目名称）招标活动中，我公司

在完全理解本项目招标的技术要求、商务条款及其他内容后，决定

参与该项目的投标活动，并承诺，如中标，我公司将提供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保证本项目的履行。 

特此声明。 

 

供应商：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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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

（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 

承诺书 

致： 淮滨县农业农村局（采购人） 

我公司承诺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 

特此声明。 

 

供应商：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日期：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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